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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ONG SUN HOLDINGS LIMITED
江山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95）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全年業績公告

江山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
二四年相應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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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321,412 392,963
銷售成本 (168,879) (175,706)

毛利 152,533 217,257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4 31,359 (14,441)
行政開支 (79,077) (131,090)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淨額 46,354 38,339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收益 1,676 –
一間太陽能發電廠減值虧損 – (5,38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250,547) (261,401)
向一間聯營公司貸款減值虧損 (3,250) (1,281)
向一間合營公司貸款減值虧損 (165) (2)
財務費用 5 (97,914) (98,070)
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的減值虧損 – (6,694)
於一間合營公司權益的減值虧損 – (22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3,847) (91,305)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2,185) (7,059)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所得稅前虧損 6 (215,063) (361,352)

所得稅開支 7 (14,557) (25,782)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 (229,620) (387,134)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之年內虧損 – (213,994)

年內虧損 (229,620) (601,128)

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的金融資產公允
價值變動 (117,057) (36,731)

其後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349 (6,085)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116,708) (42,816)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346,328) (64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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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虧損：
－本公司權益股東 (215,431) (523,312)
－非控股權益 (14,189) (77,816)

(229,620) (601,128)

年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215,431) (374,693)
－來自已終止業務 – (148,619)

(215,431) (523,312)

年內非控股權益應佔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4,189) (12,441)
－來自已終止業務 – (65,375)

(14,189) (77,816)

年內下列人士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股東 (332,139) (566,128)
非控股權益 (14,189) (77,816)

(346,328) (643,944)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32,139) (417,509)
－來自已終止業務 – (148,619)

(332,139) (566,128)

非控股權益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4,189) (12,441)
－來自已終止業務 – (65,375)

(14,189) (77,816)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年度虧損 (1.44) (3.50)

－持續經營業務年內虧損 (1.4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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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824 17,448
太陽能發電廠 1,317,931 1,397,635
使用權資產 68,569 117,580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92,201 128,334
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200,284 202,469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的金融資產 300,000 559,211
無形資產 4,593 –
商譽 –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31,657 124,371
遞延稅項資產 1,200 12,164
向一間聯營公司貸款 10,900 5,906

非流動資產總值 2,244,159 2,565,118

流動資產
存貨 –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852,118 1,989,400
向一間聯營公司貸款 120,885 118,129
向一間合營公司貸款 433 598
受限制現金 19,078 18,25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8,539 76,705

流動資產總值 2,061,053 2,203,08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603,515 470,319
租賃負債 5,301 24,459
貸款及借款 962,114 967,383
公司債券 8,129 –
應付稅項 10,646 16,853

流動負債總額 1,589,705 1,47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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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淨值 471,348 724,07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715,507 3,289,192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7,899 96,608
貸款及借款 678,138 846,661
公司債券 – 8,334

非流動負債總額 726,037 951,603

資產淨值 1,989,470 2,337,589

權益
股本 6,486,588 6,486,588
儲備 (4,538,045) (4,210,966)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 1,948,543 2,275,622
非控股權益 40,927 61,967

權益總額 1,989,470 2,337,589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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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包括
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編製。該等財
務報表亦符合聯交所主板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除若干按公允價值計量之股權投資外，本
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本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列示，除另有註明外，所有數值
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之千位。

二零二五年全年業績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
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等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自該等財務報表摘錄。根據香港公司
條例第436條須予披露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至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將於適當時候遞交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本集團兩個年度的財務報表發表報告。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誠如「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分節所載，載有核數師於出具無保留意見報
告的情況下，提請注意任何引述的強調事項；並無載有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407(2)或(3)條作
出的聲明。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儘管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虧損淨額約人民幣
229,620,000元，惟董事仍認為本集團業務可持續經營。此外，本集團來自國家電網公司的電費調整
應收款項的結算時間可能較管理層原本預期長。該等事件或情況表明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對本
集團繼續持續經營之能力及其後對其於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償還其負債的能力產生重大疑問。
然而，財務報表乃根據本集團業務可持續經營的假設而編製，董事認為，本集團自二零二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起未來十二個月內將有足夠營運資金為其業務提供資金，當中已考慮下列各項：

• 於自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未來十二個月內，本集團來自國家電網公司的若干電費調
整應收款項的結算預期，經參考過往結算模式釐定。

• 就本集團的太陽能發電業務而言，已獲批准的來自一間金融機構的售後租回融資安排，總額為
人民幣167,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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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相信，基於管理層作出的不懈努力及承諾，上述融資及營運措施將取得成功。

倘本集團無法持續經營業務，財務報表將作出調整，將資產價值撇減至其可收回金額，從而為任何
可能產生的額外負債撥備，並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有關調
整的影響並未於財務報表內反映。

2.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1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在本年度之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缺乏可兌換性（修訂本）。本集團
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其他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準則或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闡明實體應如何評估某種貨幣是否可兌換為另一種貨幣，以及
在缺乏兌換性時，應如何估計於計量日當日的即期匯率。該等修訂要求披露相關資料，使財務
報表使用者能夠理解某種貨幣不可兌換所產生之影響。由於本集團進行交易的貨幣，以及海外
附屬公司、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用於換算為本集團呈列貨幣的功能貨幣均屬可兌換貨幣，故該
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任何影響。

2.2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

本集團並無於此等財務報表內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會計準則。本集團擬於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生效後（如適用）應用該
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 於財務報表呈列及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9號及 
其修訂本

無公共問責性的附屬公司：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的分類及計量（修訂本）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依賴自然能源生產電力的合約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3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轉換至惡性通貨膨脹的呈列貨幣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 
年度改進—第11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
計準則第71號（修訂本）1

1 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生效
3 並無釐定強制生效日期，惟可供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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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合約收入 321,412 392,963

(a) 分類收入資料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服務類別

電力銷售(i) 202,307 239,455
提供太陽能發電廠運營及維護服務 – 37,980
來自提供金融服務的利息收入 119,105 115,528

321,412 392,963

確認收入的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轉交貨品 202,307 239,455
隨時間轉移的服務 119,105 153,508

321,412 392,963

附註：

(i)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電力銷售包括國家電網公司就多個省份發出可
再生能源補貼約人民幣128,262,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150,833,000元）。

(b) 主要客戶

來自主要客戶的收入佔總收入的10%或以上，詳情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太陽能分部的客戶A 66,789 76,224
太陽能分部的客戶B 42,825 4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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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履約責任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尚未履行的履約責任（二零二四年：無）。

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其他收益╱（虧損）淨額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213 1,177
來自一間前附屬公司的利息收入 – 285
來自一間聯營公司的利息收入 11,422 10,698
訴訟產生的賠償 4,153 (22,537)
租賃修訂收益 – 1,008
提前終止租賃的收益 16,46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收益 (561) 3
政府補助（i） 37 154
租金收入 789 164
租金支出 (584) (8,321)
顧問收入 189 937
太陽能發電廠的整改開支 – (2,222)
商譽減值虧損 – (547)
匯兌收益淨額 2 6,543
其他 (761) (1,783)

31,359 (14,441)

附註：

(i) 政府補助包括中國政府向本集團若干中國內地附屬公司提供經營成本及企業發展補貼。該等
補助並無附帶任何未完成條件或其他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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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費用

持續經營業務的財務費用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貸款及借款利息 91,118 90,264
公司債券的估算利息 412 411
租賃負債利息 6,384 7,395

97,914 98,070

6. 除所得稅前虧損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所得稅前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釐定：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1,900 2,200
—非核數服務 – 777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計入銷售成本及行政開支） 650 1,122
太陽能發電廠（計入銷售成本） 79,149 95,410
使用權資產（計入銷售成本及行政開支） 17,828 21,021
未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租賃付款 1,148 8,321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2,134 107,485
退休計劃的供款 6,256 2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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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綜合損益表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所得稅開支指：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8,976 25,782
遞延稅項 5,581 –

14,557 25,782

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估計應課稅利潤，
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本集團位於中國內地的附屬公司須按25%（二零二四年：25%）的法定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惟若干
附屬公司之實際稅率為15%（二零二四年：15%）。

8.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基於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年內虧損約人民幣215,431,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
523,312,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14,964,442,000股（二零二四年：14,964,442,000）股
計算。

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乃基於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約人民幣
215,431,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374,693,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14,964,442,000
股（二零二四年：14,964,442,000股）計算。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發行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二零二四年：無）。

9. 股息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概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自報告期末起亦無宣派任何股
息（二零二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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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1,413,900 1,526,388
其他應收款項 569,875 587,383

1,983,775 2,113,771
（減：）於非流動資產項下列示金額

— 應收賬款淨額 (131,657) (4,078)
— 其他應收款項淨額 – (120,293)

(131,657) (124,371)

於流動資產項下列示金額 1,852,118 1,989,400

按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237,875 145,151
3個月至6個月 55,936 78,811
6個月至12個月 66,555 142,030
12個月至24個月 154,560 315,844
超過24個月 898,974 844,552

1,413,900 1,526,388

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55,010 78,422
計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48,505 391,897

603,515 47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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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3,948 4,167
3個月至6個月 72 1,041
6個月至12個月 175 1,638
超過12個月 50,815 71,576

55,010 78,42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為無息，預期於一年內結清。

12.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三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濟南天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與本集團聯營公司
江山寶源國際融資租賃有限公司（「江山寶源」）就收購烏拉特中旗天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海興縣
啟鴻新能源有限公司的100%權益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總代價約為人民幣2,055,000元。該等收購事項
已分別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及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完成。

於二零二六三月十六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江山永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山永暉」）與本公
司聯營公司江山寶源訂立貸款協議，據此，江山永暉同意向江山寶源提供人民幣90,000,000元之貸款，
年利率為6%，為期3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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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以下為本公司外部核數師發出的獨立核數師報告摘要：

我們認為，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會計準則真實公平地反映 貴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
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其綜合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妥為編製。

有關持續經營之重大不確定性

我們促請關注財務報表附註2.1，當中顯示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產生虧損淨額約人民幣229,620,000元。此外， 貴集團結算來自國家電網公司的電費
調整應收款項的時間可能較管理層原本預期長。該等事件或情況，連同其他於財務報表
附註2.1載列的事項，表明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對 貴集團繼續持續經營之能力產生
重大疑問。我們的意見並無就此事項作出修改。

業務回顧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旗下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及經營太陽能發電廠及提供金融服務。

太陽能發電廠業務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繼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投資及
營運太陽能發電廠。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擁有290兆瓦（二零二四年：
290兆瓦）的已竣工太陽能發電廠，具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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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竣工太陽能發電廠

中國省份

於

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的太陽能

發電廠數目

太陽能

發電廠

裝機量

陝西 3 90兆瓦
內蒙古 1 10兆瓦
山西 1 20兆瓦
安徽 5 140兆瓦
湖北 1 30兆瓦

總計 11 290兆瓦

提供金融服務

本集團來自提供金融服務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115,528,000元增加約3.1%至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19,105,000元，
此乃由於年內向客戶提供更多貸款。

健康管理服務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本集團出售其於北京鷹之眼智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鷹之眼」）之69.45%股權，其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已被分類為
已終止業務。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錄得此類金額。

經營業績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392,963,000元減少約
18.2%至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321,412,000元。減幅由於(i)二零
二四年四月出售業務之60%權益導致提供太陽能發電廠運營及維護服務的收入減少；及(ii)
電力銷售收入減少。



— 16 —

來自電力銷售以及提供太陽能發電廠運營及維護服務的收入

本集團來自電力銷售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239,455,000元減少約15.5%至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02,307,000
元。減少乃由於本集團併網太陽能發電廠總發電量減少及電力單位價格下降。截至二零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所擁有太陽能發電廠的總發電量為300,736兆瓦時，
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320,412兆瓦時減少約6.1%。

本集團來自提供太陽能發電廠運營及維護服務的收入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約人民幣37,980,000元。隨著於二零二四年四月完成出售太陽能發電廠運營及維護服務
業務之60%權益，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錄得有關金額。

來自提供金融服務的收入

本集團來自提供金融服務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115,528,000元增加約3.1%至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19,105,000元，
此乃由於年內向客戶提供更多貸款。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17,257,000元減少約
29.8%至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52,533,000元。本集團的毛利率
由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55.3%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約47.5%，主要由於發電量減少及電力單位價格下降。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本集團的其他收益╱（虧損）淨額由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虧損淨額約人
民幣14,441,000元變動至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益淨額約人民幣
31,359,000元。有關變動主要由於(i)提前終止租賃收益增加約人民幣16,460,000元；及(ii)
訴訟所產生的賠償款項出現有利變動，自2024年的虧損約人民幣22,537,000元轉為2025年
的收益約人民幣4,15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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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31,090,000元減少
約39.7%至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79,077,000元。減少主要由於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僱員福利開支總額減少約人民幣53,790,000元。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淨額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出售若干附屬公司，並錄得出售附屬公
司收益淨額約人民幣46,354,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38,339,000元）。

一間太陽能發電廠之減值虧損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確認一間太陽能發電廠的減值虧損約人民幣
5,385,000元，乃由於對若干已完成太陽能發電廠進行減值測試。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錄得有關金額。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按全期預期信貸虧損錄得應收賬款及其他應
收款項減值虧損約人民幣250,547,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261,401,000元）。

財務費用

本集團的財務費用由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98,070,000元減少約
0.2%至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人民幣97,914,000元，主要由於租賃負債
利息減少，惟部分貸款及借款利息之輕微增加所抵銷。

太陽能發電廠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竣工太陽能發電廠及在建太陽能發電廠的賬面
淨值為約人民幣1,317,931,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1,397,635,000元）。於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裝機容量合計290兆瓦（二零二四年：290兆瓦）的已竣工太
陽能發電廠。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聯營公司權益的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192,201,000元（二
零二四年：人民幣128,33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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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合營公司權益的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200,284,000元（二
零二四年：人民幣202,469,000元）。

使用權資產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使用權資產為約人民幣68,569,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
幣117,580,000元）。減少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提前終止租
賃所致。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的金融資產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的金融資產由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559,211,000元減少約46.4%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00,000,000元。減少主
要由於(i)出售內蒙古呼和浩特金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資；及(ii)於錦州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權益的公允價值虧損約人民幣114,796,000元。有關投資持作長期投資用途，
故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的金融資產。

向一間聯營公司貸款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向聯營公司貸款約人民幣131,785,000元（二零二四
年：人民幣124,035,000元）。本集團分別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貸款一」）、二零二三
年一月十一日（「貸款二」）及二零二五年二月十日（「貸款三」）與聯營公司江山寶源訂立貸
款協議，貸款期各為3年。貸款一及貸款二其後已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償還。貸款一及貸款
二為有抵押及按年利率9.0%計息。貸款三為無擔保貸款，年利率為8.5%。截至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貸款利息收入約為人民幣11,422,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
10,698,000元）。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由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113,771,000元減少約6.2%
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983,775,000元。減少主要由於應收貸款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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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現金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9,078,000元的受限制現金（二零二四年：人民
幣18,256,000元）主要指因正在進行的法律訴訟（包括法院強制的託管安排）而受到外部施
加的使用限制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該等限制乃根據訴訟和解或司法命令而施加，使
本集團不能動用該等資金作一般營運用途。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由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470,319,000元增加約
28.3%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603,515,000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其他應付
款項增加所致。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約人民幣19,078,000元的受限制現金（二零二四年：人
民幣18,256,000元）外，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約人民幣68,539,000元（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76,705,000元），包括存於中國內地的銀行以人民幣計值約人民幣68,375,000元（二
零二四年：人民幣69,644,000元）的銀行結餘。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餘下結餘主
要包括手頭現金及主要以港元計值及存放於香港的銀行的銀行結餘。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負債淨額比率（或資產負債率）（按貸款及借款總
額及公司債券減受限制現金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約為0.78（二
零二四年：0.74）。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太陽能發電
廠的開支總額分別為約人民幣90,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4,447,000元）及約人民幣零元
（二零二四年：人民幣6,684,000元）。

貸款及借款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貸款及借款總額為約人民幣1,640,252,000元，較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814,044,000元減少約9.6%。本集團的貸款及借款
總額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償還若干借款所致。本集團的
所有貸款及借款均以人民幣計值，人民幣為本公司於中國內地的主要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978,117,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1,044,260,000
元）及約人民幣662,135,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769,784,000元）的貸款及借款分別以固
定利率及浮動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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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借款總額當中約人民幣962,114,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
幣967,383,000元）須於一年內償還，而約人民幣678,138,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
846,661,000元）須於一年後償還。

公司債券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金總額9,00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8,129,000元）（二
零二四年：9,00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8,334,000元））以港元計值的公司債券仍然尚未
償還予若干獨立第三方。公司債券以年利率介乎3%至6%（二零二四年：3%至6%）計息，
並將於緊隨公司債券發行日起計第96個月（二零二四年：96個月）當日到期。

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發行任何公司債券。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償還任何公司債券。截至二零二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償還本金總額為10,00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9,128,000元）的公司債券。

公司債券使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量，所使用的實際年利率為10.40%（二零二四年：
10.40%）。有關公司債券的估算利息約45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412,000元）（二零二四
年：45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411,000元））（本公告財務報表附註5）已於截至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損益確認。

租賃負債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租賃負債約為人民幣53,200,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
121,067,000元）。此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提前終止租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內地經營業務，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
入主要以本集團主要營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人民幣計值。因此，董事會預期未來匯率
出現任何波動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造成任何重大影響。本集團並未使用任何金融工具
作對沖用途，但將繼續監察外匯變動，致力保留本集團的現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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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淨值分別約人民幣918,142,000元（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970,437,000元）、約人民幣677,955,000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675,335,000元）、約
人民幣零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256,990,000元）及約人民幣19,078,000元（二零二四年：
人民幣18,256,000元）的太陽能發電廠、應收賬款、非上市權益投資及已抵押銀行存款，以
取得授予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融資。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其他資產抵押。

或然負債

本公司的一間主要附屬公司－廣州寶乾互聯網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廣州寶乾」），透過與
第三方資金機構合作，在中國內地從事線上聯合貸款及微型貸款仲介業務 。

根據聯合貸款安排，廣州寶乾及其融資合作夥伴共同向借款人提供貸款，其中各方均按
約定比例承擔貸款本金；而在微型貸款撮合安排下，廣州寶乾負責借款人開發、信用評
估及貸款服務。上述安排包括合約條款，規定當發生特定觸發事件時，廣州寶乾須根據
合約條款收購逾期貸款資產。

於2025年12月31日，上述責任須待借款人違約或其他合約觸發事件發生方會產生。據此，
董事認為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該等安排構成潛在負債。
由於截至報告日期相關觸發事件尚未發生，故綜合財務報表中並未確認任何撥備。



— 22 —

本集團收購若干主要從事發展太陽能發電廠項目的附屬公司的股權，而開發該等太陽能
發電廠項目的申請實際上由該等附屬公司的前股東作出。根據國家能源局發出的若干通
知（「該等通知」），該等通知禁止已就太陽能發電廠項目向政府機關取得批准文件的原有
申請人在該等太陽能電廠連接電網前轉讓該等太陽能發電廠項目的股權，因此，該等附
屬公司未來存在被罰款或面臨相關中國政府機關施加其他不利後果的可能性。各相關中
國政府機關目前正就太陽能發電廠股權轉讓合規性及全容量併網發電時間等事項在全國
範圍內開展核查工作。本集團必要時將積極配合相關中國政府機構核查並及時評估核查
結果對本集團太陽能發電廠發展的影響。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或
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有約133名（二零二四年：101名）僱員。
僱員酬金包括基本工資、浮動工資、花紅及其他員工福利。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僱員福利開支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38,390,000
元（二零二四年：人民幣130,787,000元）。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報告財務報表附註6。本集團
的薪酬政策旨在提供薪酬方案，包括基本工資、短期花紅及長期獎勵（如購股權），以吸
納及留聘優秀員工。本公司的薪酬委員會每年及於有需要時檢討該等方案。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
何價值佔本公司資產總值5%或以上的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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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合資企業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一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八月
三十一日之通函，內容有關出售於中國從事太陽能發電業務之若干附屬公司。嵊州懿輝
光伏發電有限公司及定邊縣智信達新能源有限公司之出售事項分別已於二零二三年十月
十八日及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完成。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賣方與買方雙方
同意終止黃石黃源光伏電力開發有限公司、定邊縣晶陽電力有限公司、定邊縣萬和順新
能源發電有限公司及榆林正信電力有限公司之出售。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公告。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作為賣方之江山永泰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與湖南尚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尚謙」）作為買方訂立協議，據此，湖南尚
謙同意以總代價人民幣4,620,000元收購北京四海盈辰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及遷安市瑞浩企業
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權。該等出售事項分別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及二零二五年十一
月七日完成。

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作為賣方與劉嘉凌作為買方訂立協議，據此劉嘉
凌同意以零代價收購Quantum Bravo Limited的全部股權。該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五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完成。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揚州啟星新能源發展有限公司（「揚
州啟星」）（作為賣方）與北京億鑫豐泰科技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北京億鑫」）（作為買方）
訂立協議，據此，揚州啟星有條件同意出售而北京億鑫有條件同意收購陝西億潤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陝西億潤」）60%的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4,200,000元（「出售事項」）。出
售事項已於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七日完成，自此，陝西億潤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其
財務業績亦不再併入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一
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二四年四月九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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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四年八月十五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市江天永健科技有限公司（「買方」）、
QUBOT Holdings Limited（「賣方」）及北京思博慧醫科技有限公司（「目標公司」）等訂立協
議，據此(i)買方有條件同意認購目標公司的股權，佔緊隨認購事項後目標公司總股權的
20%，認購價為人民幣36,000,000元（「認購事項」）；及(ii)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有
條件同意收購銷售權益，佔緊隨認購事項後目標公司總股權的10%，總代價為人民幣
14,000,000元（「收購事項」），因此，於認購事項及收購事項完成後，買方將擁有目標公司
30%股權。目標公司將不會因認購事項及收購事項而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其財務業績
將不會併入本集團的財務報表。認購事項及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完成。有關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八月十五日及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五日的公告。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本集團與上海仟榮臻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就出售北京鷹之眼
69.45%的股權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總代價為人民幣1元（「北京鷹之眼出售事項」）。北京鷹
之眼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完成。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重大收購或出
售附屬公司、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

未來展望

太陽能發電設備價格預期在二零二六年仍然保持低位。然而，受中國推出「反內卷」政策
的推動，未來可能出現反彈。同時，貿易摩擦、消納壓力，以及歐美國家政府可再生能源
支持政策的不確定性，都可能影響市場的增長。

二零二五年，得益於中國各級政府的政策支持，中國清潔能源行業持續穩定發展，太陽
能發電產業保持快速增長，裝機容量實現新突破。根據國家能源局公佈的數據顯示，二
零二五年，中國太陽能發電新增裝機約3.18億千瓦，累計裝機達到12億千瓦，同比增長
35%。全國太陽能發電總量為1.17萬億千瓦時，同比增長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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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推進營運太陽能發電站策略，優化資產配置效率，努力提高發
電廠設備效能，繼續發展綠色金融和普惠金融業務，同時加強拓展輕資產業務，爭取改
善集團業務結構與經營業績，以提升資產收益及股東價值。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建立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藉此增強投資者對本公司的信心及信任。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一直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企業
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企業管治常規。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整段期間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第二部分所載的適用守則條文。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股息（二零二四年：無）。

報告期後事項

有關報告日期後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告附註12。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重大
事項。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採納上巿規則附錄C3所載上市發行
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的守則。經
對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會確認，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內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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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條及第3.22條成立，
並訂有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的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察本公司
財務報告及內部監控原則，並協助董事會履行其審核職責。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並已
審閱及確認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亦已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

審核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孫益文女士、秦君宜先生及唐健先生。孫益
文女士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五日（星期五）舉行，以（其
中包括）批准及採納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公告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倘適用）。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確定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 
身份

本公司將自二零二六年六月一日（星期一）至二零二六年六月五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概不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
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填妥的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二六年五
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 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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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全年業績公告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h t t p : /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及本公司網站 
（www.kongsun.com）。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全部資料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亦將於上述網站刊登，並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倘適用）。

核數師進行的審閱工作

財務資料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由董事會批准。本公司核數師蘇亞文舜會計師事務所有
限公司已同意載於本公告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
況表、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以及其相關附註的數額與本集團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所載數額相符。蘇亞文舜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
核證聘用，因此，蘇亞文舜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不對本初步業績公告發出任何核證
報告。

承董事會命
江山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蔣恆文先生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華民先生、李果先生及劉鶯女士；一名非執行
董事蔣恆文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秦君宜先生、孫益文女士及唐健先生。


